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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理到立法技術

—以大法官有關國會對於條約審議權的解釋為中心

李惠宗

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教授

壹、 問題的提出

我國現行釋憲制度，從 1949 年 1月 6日作成大法官釋字第 1號

解釋起，已將近滿六十年。在這一甲子的憲法解釋中，可以看到國家

組織法以及人權保障法的諸多進步。透過大法官的解釋，吾人也「發

現」了許多「憲政法理」。其中有關立法院對條約或行政協定的審議

權，涉及到立法院及行政院的職權相互制衡的憲政體制問題。

國內最近與中國大陸進行「大三通」，有政治上的意義，但在法

制層面，朝野間產生不少爭議。報載：「在第二次『江陳會』簽署的

四項協議1未經立法院決議通過而『自行生效』的情況下，兩岸『大

三通』於 2008 年 12 月 15 日正式上路，海空郵全面直航，不需再彎

繞第三地。」在野的民進黨提出質疑，該四項協議直接生效，涉及違

憲問題2，但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表示，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規定，立法院對於該四項協議，如果一個月內未決議，「視為同意」，

所以沒有違憲問題。

1 四項協議內容詳如本文附錄。
2 參自由時報，2008/12/15，A1「四協議猶未決，大三通今上路」新聞。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與中國海峽交流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簽署之四項協議，包括郵政、海
運、空運及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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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爭執在內容上涉及「實質正當性」的問題，也有程序上「形

式合法性」的層面。內容「實質正當性」的問題，係屬與大陸三通的

政治決定好惡選擇的問題，不涉及是非對錯問題，也沒有邏輯的可辯

證性，故不予討論。

本文擬就該「四項協議」，在程序上是否具有條約或行政協定的

性質，從而就其「形式合法性」，從民主國家憲政體制上，探討國會

對於行政機關所締結之條約或行政協定審議權，有關行政與立法權限

分配的法理，並進而探討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上，有關立法技術上「擬

制同意」是否適當的問題。

貳、 條約或行政協定的授權

一、條約或行政協定的性質

條約(Treaty)係指國與國間締結的國際協定3，通常經由國會批准

後生效4；行政協定（Executive Agreement）行政機關與他國行政機

關訂立未經國會批准之協定。條約與行政協定是否有區別，各國容有

不同，國際法上亦無一定準據。

但在美國，條約與行政協定只是形式上有無經過參議院的區別而

已，效力並無差別，但其不得與（美國）憲法牴觸，惟其效力與聯邦

法律等同，適用「後法優於前法的原則」，即舊聯邦法如與新條約相

左，法院應適用新條約；相反的，舊條約與新聯邦法規定不同，適用

新聯邦法5。

3 有關條約的意義，在國際法上有 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2 條作為依據，參黃國瑞，
憲法第六十三條「條約」意義之探討，法律評論，69 卷 7-9 期合刊，2003/9，頁 2 以下。

4 參洪力生，論條約在憲法上的地位，法學叢刊，第 17 期，1960/1，頁 32 以下。
5 參劉慶瑞，論美國憲法上的條約締結權，收於氏著，比較憲法，1978/10，頁 17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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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或行政協定的訂定，當然是公權力行使的行為。此種權力究

屬行政權或立法權，在政治發展史以及法例上，並非毫無爭議。不過

目前各民主的國家的運作，條約均由行政機關或代表國家的總統簽

署，經由國會批准或同意而生效。但美國最高法院早在 1829 年在

Forster v. Neilson 一案中，由 Marshall 提出見解認為，條約有「自

動生效」與「非自動生效」二種，甚至同一條約中，亦有能規定為某

些條款自動生效，某些條款不自動生效，而由國會加以補充完成其效

力。故有關條約通常附有「國會批准」的條款。至於行政協定則直接

由總統或行政機關簽署而後生效。

二、條約或行政協定簽訂的授權合法性

國家公權力固然可以透過法定程序委託私人團體行使，此在行政

程序法第 16 條有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

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前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

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第一項委託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

外，由行政機關支付之。」故行政機關委託私人行使公權力，原則上

只要踐行法定程序，並無不可。

但條約及行政協定締結，具有創設規範的功能，是否亦可「授

權」，授權對象是否可兼及「個人」或「私人團體」，並非無檢討的

餘地。此涉及到「條約及行政協定締結權」係屬本質的「行政權」或

「立法權」？或屬「行政及立法分享權」有關。

法理上，如果條約及行政協定締結係屬本質的「立法權」，則除

非立法機關本身明文授權由行政機關行使，否則不應由行政機關本身

並無授權（其他人）之權，因為行政機關本身並無權限，更無授權的

可能。如果條約及行政協定締結權係屬本質的「行政權」，則縱使必



4

須經過國會批准，國會的批准（或同意）只是權力分立制衡制度下的

監督程序，則此種行政權並非不可授權。

如果認為，條約及行政協定締結係屬「行政及立法分享權」，則

授權民間團體或個人訂定，則必須有雙方的授權始可。

一般通說認為，條約具有法律地位，應屬本質的「立法權」，故

行政機關不可以再授權。而行政協定縱使認為係屬總統統帥權的行

使，而屬「行政權」的範疇6，其本身是否可以授權由「民間團體」

代為行使，其法理基礎不無探究之餘地。在一般民主國家中，縱使行

政機關可以直接與他國行政機關訂立行政協定，亦無委託私人訂立

者。

前述『江陳會』簽署的四項協議，係由台灣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與中國海峽交流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訂定，應

非條約，但如果具有「行政協定」的性質，其雙方是否獲有充分授權，

在「形式合法性」恐有值得斟酌之處。

參、 國會在民主國家中的職權功能

現代民主國家無不以「權力分立理論」作為國家組織法的建構基

本原理，我國亦同。大法官在諸多解釋中一直闡釋「權力分立」作為

國家組織的準則（大法官釋字第 645；613 號解釋）。國會在民主國

家中的職權功能，在權力分立的理論下，具有如下的職權功能：

一、抽象法規範的創造

民主國家的國會核心功能乃是抽象法規範的創造。因為國會作為

民意代表機關，是一種多元利益代表所匯集的團體。理論上國會被「推

定」可以正確表達民意的機構，其任務目標在反應一個國家內各種利

6 參葉寧，條約與行政協定之國會監督——從美國法觀察的比較研究，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
1995/6，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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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及價值。故國會立法過程通常充滿著民主程序中，妥協、折衷及最

後價值判斷的特性。例如，我國對民法規定（§985）男女一夫一妻婚

姻制度7，但並不承認事實婚姻關係的「生活共同體」的法律地位，

就表現出對特定價值的支持，同時也反映出對同性戀婚姻的不支持。

從此一職權來看，國會僅能創造「抽象法規範」，不得直接具體

執行特定行政行為。行政行為通常已具體化，故例如特定政策的執行

細節、行政機關特定人事決定等。故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解釋稱：「行

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第五十三條定有明文，基於行政一

體，須為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在內之所有行

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並因通傳會施政之良窳，與通傳

會委員之人選有密切關係，因而應擁有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行使立法權之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通傳會委員之

人事決定權固非不能施以一定限制，以為制衡，惟制衡仍有其界限，

除不能牴觸憲法明白規定外，亦不能將人事決定權予以實質剝奪或逕

行取而代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通傳會組織法）

第四條第二項通傳會委員「由各政黨（團）接受各界舉薦，並依其在

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共推薦十五名、行政院院長推薦三名，交由提名

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各政黨（團）應於本法施行日

起十五日內完成推薦」之規定、同條第三項「審查會應於本法施行日

起十日內，由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十一名學

者、專家組成。審查會應於接受推薦名單後，二十日內完成審查，本

項審查應以聽證會程序公開為之，並以記名投票表決。審查會先以審

查會委員總額五分之三以上為可否之同意，如同意者未達十三名時，

7 民法第 985 條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結婚。」又第 980 條規
定：「男未滿十八歲者，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此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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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缺額隨即以審查會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為可否之同意」及同條第

四項「前二項之推薦，各政黨（團）未於期限內完成者，視為放棄」

關於委員選任程序部分之規定，及同條第六項「委員任滿三個月前，

應依第二項、第三項程序提名新任委員；委員出缺過半時，其缺額依

第二項、第三項程序辦理，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關於委

員任滿提名及出缺提名之規定，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行政院之人事決

定權，逾越立法機關對行政院人事決定權制衡之界限，違反責任政治

暨權力分立原則。又上開規定等將剝奪自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實質

上移轉由立法院各政黨（團）與由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

次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會共同行使，影響人民對通傳會應超越政治之

公正性信賴，違背通傳會設計為獨立機關之建制目的，與憲法所保障

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亦有不符。」(相同意旨，亦見大法官釋字第 645

號解釋)

亦即，立法院作為一個民意代表機關，其核心功能亦有界限，不

應越俎代庖，變成執行機關，而直接在具體人事上作成決定。此種規

定亦有違立法體系正義所要求的「立法的一貫性」。亦即透過法律規

定，建構「獨立行政機關」8，卻完全以最不具獨立性的「立法院」

完全決定獨立機關的實質人選，前後價值決定上處於矛盾的狀態，有

違立法的一貫性。

基於此一抽象法規範創造的權限，具有規範地位的條約及行政協

定，亦必須經過國會的審議通過9，才具有實質規範拘束力，此同時

8 至於創造在作用法上不受監督獨立行政機關本身，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另當別論。
9 有關我國立法院對條約的審議程序，請參周萬來，我國條約案之範圍及審議程序之探討，立

法院院聞，26 卷 9 期，1998/9，頁 68 以下；陳清雲，立法院對條約案之議決，法學叢刊，第
207 期，2007/7，頁 11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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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會對於行政機關的一種制衡10。故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329 號解釋

即稱：「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約

之國際書面協定，包括用條約或公約之名稱，或用協定等名稱而其內

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或人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而

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

應送立法院審議，其餘國際書面協定，除經法律授權或事先經立法院

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者外，亦應送立法院審議。」其

理由書亦稱：總統依憲法之規定，行使締結條約之權；行政院院長、

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條約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

之；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之權，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

第六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述規定所締結之條約，其位階同於法

律。故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我國（包括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或團體）

與其他國家（包括其授權之機關或團體）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

面協定，名稱用條約或公約者，或用協定等其他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

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

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而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

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其餘國際書面協定，除

經法律授權或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例

如協定內容係重複法律之規定，或已將協定內容訂定於法律）者外，

亦應送立法院審議。其無須送立法院審議之國際書面協定，以及其他

由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機構或團體簽訂而不屬於條約案之協定，應視

其性質，由主管機關依訂定法規之程序，或一般行政程序處理。外交

10 參彭鳳至譯，西德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於兩德基本關係條約之判決，憲政時代，16 卷 1 期，
1990/7，頁 4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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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訂之「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應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乃屬當

然。」11

因為國與國之間所訂立的契約，稱為「條約」，其相當於法律地

位，且屬「特別法」性質，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就同一事

項，條約的效力甚至優於法律。行政協定則屬國家內之行政機關與

他國行政機關所訂立之約定，其效力往往與條約並無二致，亦具有抽

象法規範的性質，依法理，條約及行政協定的訂定，亦必須受到國會

的監督。

二、憲法委託的落實

憲法僅能就國家重要性事項作綱要性的規範，故國家大部分具體

的任務，必須透過立法具體化。例如對社會弱勢族群的照顧，我國憲

法第 155 條基本國策的規定僅能「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

險制度。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

適當之扶助與救濟。」至於如何而可稱之為「適當之扶助與救」，則

必須委諸立法者的具體形塑。

大法官釋字第580號林子儀部分協同及部分不同意見書亦使用憲

法委託的概念：「本案涉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系爭規定是否侵害耕

地出租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的爭議，本席以為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的諸種措施，乃是政治部門對於社會資源應如何分配所為的政策

決定。其立法目的與上開憲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第一百四十三

條所規定之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

土地人為原則及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改良農民生活之憲法委託相

11 有關本號解釋的評釋，請參蕭富山，從條約之意義與批准制度論釋字第三二九號解釋及成效
（上）（下），律師通訊，第 190 期，1995/7，頁 60 以下；第 191 期，1995/8，頁 55 以下；陳
春山，國際經貿協定之締結與議決－釋字第 329 號解釋之評析，進口救濟論叢，第 10 期，
頁 277 以下；鄭明德，外交協定與國會監督——評析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29 號解釋，立法院
院聞，28 卷 10 期，2000/10，頁 6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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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而其所採取之手段，僅係影響出租人之財產權，而並未涉及人

民之政治性基本權利，且規範對象亦非針對政治上之絕對弱勢團

體，於該決策具備民主正當性的情況下，司法釋憲者對於政治部門

所作的政策決定，應予以最大之尊重。因此，系爭規定對於耕地出租

人財產權之限制，如與達成國計民生之均足或扶植自耕農之目的，不

具備合理關連性或純係立法者之恣意，方才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

例原則，而違反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三、監督行政

國會監督行政機關的機制，除有具體的質詢、監督的動態監督

外，亦有靜態的法令上的監督，例如法規命令的審查權及廢棄權。

四、預算審議

預算審議本質上係屬對於行政權監督的一種形式，但也有國家財

政藍圖設計的意義。故可以獨立列為一項重要職權。此一職權與本文

沒有關聯，故不予論列。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立法技術

一、有關規範創制權的監督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第 4條規定：

「行政院得設立或指定機構，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

來有關之事務。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

務，得委託前項之機構或符合下列要件之民間團體為之：

一、設立時，政府捐助財產總額逾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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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目的為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

並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為中央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經行政院同意之各該主

管機關，得依所處理事務之性質及需要，逐案委託前二項規定以

外，具有公信力、專業能力及經驗之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

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必要時，並得委託

其代為簽署協議。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機構或民間團體，經委託機關同意，得複委

託前項之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往來有關之事務。」

此一規定已明文容許「經委託機關同意，得複委託前項之其他具

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

務」，在沒有理論基礎的情形下，直接透過法律的規定，「容許複委

託」，但是否包括「訂定行政協定」之類的協定或只限於具體事務的

處理，尚乏明文。法理上不應包括「訂定行政協定」。

又同條例第 5條規定：「(I.)依第四條第三項或第四條之二第二

項，受委託簽署協議之機構、民間團體或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

應將協議草案報經委託機關陳報行政院同意，始得簽署。（II.）協

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

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其內容未涉及法律

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

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其程序，必要時以機密方

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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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規定係針對規範創設的行為而規定，基本上以「是否涉及法

律保留事項」，決定是否經「立法院審議」，亦即國會仍然就重要事

項保持監督的權限。但「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之」的

事項，「送立法院備查」即可，而備查只是「告知」的性質，故此一

規定等於事先已同意。至於特定事項是否屬於「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

無須另以法律定之事項」，立法院應有最終認定權。

二、有關行政管理行為

依同條例第 95 條規定：「主管機關於實施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直接通商、通航及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工作前，應經立法院決

議；立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決議，視為同意。」此一規定，係

於 2003 年 10 月 29 日總統公布，2004 年 3月 1日施行。此一規定的

標的，雖不夠明確（立法院未為決議什麼?），但應係指「具體的行

政管理措施」，而非具有規範性質的「行政協定」。亦即，大陸事務

主管機關針對特定「具體的行政管理措施」提請立法院表示意見，立

法院「未為決議」，視為同意。但如屬行政協定，應無「未為決議」，

視為同意的情事。

但文首所提「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表示，依據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規定，立法院對於該四項協議，如果一個月內未決議，『視為

同意』」問題，或許是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95 條。但此一條文

文義不但不夠明確，連立法技術上亦有商榷餘地。

首先是，主管機關於實施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直接通商、通航及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工作前，「是否經立法院決議」的問題。

如果本質上不需要經過立法院審議的事項，則此一規定，顯然過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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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行政機關自主權限，有違反「行政保留」之虞；如果該項決定，本

質上應該經過國會同意，則該條規定「立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

決議，視為同意」的規定，顯然有誤。蓋法理上，「應表示同意，如

不表示同意，表示不同意；應表示反對，如不表示反對，表示不反對。」

如果該事項，應由立法院審議表示同意與否，沒有理由規定成「不表

示同意」，「視為」同意。除非可以認定，立法院對該項決定，僅有

表示反對意見的地位，否則此種規定，顯然有違法理。故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第 95 條的立法技術規定，不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似乎都有

檢討的空間。

伍、結語

權力代表著義務，代表著責任。權力愈集中，愈需要保持戒慎恐

懼。

憲政制度係以不信任權力機制作為出發點的，故孟德斯鳩創造的

權力分立而互相制衡的理論，已廣為各國所採用。

條約及行政協定締結權可否委託私人行使，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前

提問題。本文認為，如果認為條約及行政協定締結權係屬本質的立法

權，則不可授權私人行使；但如果認為係屬本質的行政權，則並無不

可。但如果認為，條約及行政協定締結權係屬「行政與立法共享的權

力」，條約及行政協定由行政機關締結之後，亦應經由立法機關的批

准，始符「共享權」合憲政法理。立法上亦應以此原理作為基礎。

我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5條已突破理論上的憂慮，直接規定行

政機關可以授權私人團體與大陸地區（機關或另一私人團體）訂立「行

政協定」。此為理論上的一大進步或超越法理的跳躍，非無探討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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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該條例第 95 條「視為同意」的擬制規定，本質上應係針對

行政管理措施而言，至於「四項協議」如果定位為行政協定性質，基

於國會對於行政機關監督的法理，則並無「擬制」的問題。

當然，如果把「江陳會」所訂定的「四項協定」當作只是一種政

治宣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政治宣言」，則無本文所憂慮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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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海基會網站，第二次江陳會談專區 http://www.mac.gov.tw/big5/cc2/6-2-1.htm）
《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為增進海峽兩岸人民交往，促進海峽兩岸之間的旅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海峽交
流基金會，就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等有關兩岸旅遊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協定如下：
一、聯繫主體

(一)本協議議定事宜，雙方分別由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以下簡稱海旅會)與台灣海峽兩岸
觀光旅遊協會(以下簡稱臺旅會)聯繫實施。

(二)本協議的變更等其他相關事宜，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聯繫。
二、旅遊安排

(一)雙方同意赴臺旅遊以組團方式實施，採取團進團出形式，團體活動，整團往返。
(二)雙方同意按照穩妥安全、循序漸進原則，視情對組團人數、日均配額、停留期限、往返

方式等事宜進行協商調整。具體安排詳見附件一。
三、誠信旅遊

雙方應共同監督旅行社誠信經營、誠信服務，禁止「零負團費」等經營行為，倡導品質旅遊，
共同加強對旅遊者的宣導。
四、權益保障

(一)雙方應積極採取措施，簡化出入境手續，提供旅行便利，保護旅遊者正當權益及安全。
(二)雙方同意各自建立應急協調處理機制，相互配合，化解風險，及時妥善處理旅遊糾紛、

緊急事故及突發事件等事宜，並履行告知義務。
五、組團社與接待社

(一)雙方各自規範組團社、接待社及領隊、導遊的資質，並以書面方式相互提供組團社、接
待社及領隊、導遊的名單。

(二)組團社和接待社應簽訂商業合作合同(契約)，並各自報備，依照有關規定辦理業務。
(三)組團社和接待社應按市場運作方式，負責旅遊者在旅遊過程中必要的醫療、人身、航空

等保險。
(四)組團社和接待社在旅遊者正當權益及安全受到威脅和損害時，應主動、及時、有效地妥

善處理。
(五)雙方對損害旅遊者正當權益的旅行社，應分別予以處理。
(六)雙方應分別指導和監督組團社和接待社保護旅遊者正當權益，依合同(契約)承擔旅行安

全保障責任。
六、申辦程式

組團社、接待社應分別代辦並相互確認旅遊者的通行手續。旅遊者持有效證件整團出入。
七、逾期停留

雙方同意就旅遊者逾期停留問題建立工作機制，及時通報資訊，經核實身份後，視不同情況
協助旅遊者返回。任何一方不得拒絕送回或接受。
八、互設機構

雙方同意互設旅遊辦事機構，負責處理旅遊相關事宜，為旅遊者提供快捷、便利、有效的服
務。
九、協議履行及變更

(一)雙方應遵守協議。協議附件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效力。
(二)協議變更，應經雙方協商同意，並以書面形式確認。

十、爭議解決
因適用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速協商解決。

十一、未盡事宜
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適當方式另行商定。

十二、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七日後生效。
本協議于六月十三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兩份。

附件：一、海峽兩岸旅遊具體安排
二、海峽兩岸旅遊合作規範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會長 董事長
陳雲林 江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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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海峽兩岸旅遊具體安排
依據本協議第二條，議定具體安排如下：
一、接待一方旅遊配額以平均每天三千人次為限。組團一方視市場需求安排。第二年雙方可

視情協商作出調整。
二、旅遊團每團人數限十人以上，四十人以下。
三、旅遊團自入境次日起在臺停留期間不超過十天。
四、自七月十八日起正式實施赴臺旅遊，于七月四日啟動赴臺旅遊首發團。
附件二
海峽兩岸旅遊合作規範
依據本協議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兩岸旅遊業者應遵守如下規範：
一、海旅會和臺旅會提供的組團社和接待社名單內容包括：旅行社名稱、負責人、地址、電

話、傳真、電子郵件、聯繫人及其移動電話等資訊。若組團社或接待社的相關資訊發生變動，應
即時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

二、臺旅會應設置旅遊諮詢服務及投訴熱線，以便旅遊者諮詢及投訴。
三、海旅會和臺旅會作為處理旅遊糾紛、逾期停留、緊急事故及突發事件的聯繫主體，各自

建立應急協調處理機制，及時交換資訊，密切配合，妥善解決赴臺旅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四、組團社應向接待社提供旅遊團旅客名單及相關資訊，組團社應為旅遊團配置領隊，接待

社應為旅遊團配置導遊。旅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由領隊和導遊共同協商，妥善處理，並分別向
組團社和接待社報告。

五、接待一方應向組團社提供接待旅遊團團費參考價。
六、接待社不得引導和組織旅遊者參與涉及賭博、色情、毒品及有損兩岸關係的活動。
七、組團社、接待社均不得轉讓配額及旅遊團。接待社不得接待非組團社的旅遊者，不得接

待持其他證件的旅遊者。如有違反，應分別予以處理。
八、旅遊者未按規定時間返回，均視為在臺逾期停留。因自然災害、重大疾病、緊急事故、

突發事件、社會治安等不可抗力因素在臺逾期停留之旅遊者，接待社和組團社應安排隨其他旅遊
團返回。無正當理由、情節輕微者，接待社和組團社應負責安排隨其他旅遊團返回。不以旅遊為
目的、蓄意逾期停留情節嚴重者，由臺旅會和海旅會與雙方有關方面聯繫，安排從其他渠道送回；
須經必要程式者，于程式完成後即時送回。

九、旅遊者逾期停留期間及送回所需交通等費用，由逾期停留者本人承擔。若其無能力支付，
由接待社先行墊付，並於逾期停留者送回之日起三十天內，憑相關費用票據向組團社索還。組團
社可向逾期停留者追償。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全文如下：
為實現海峽兩岸海上客貨直接運輸，促進經貿交流，便利人民往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就兩岸海運直航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一、經營資格
雙方同意兩岸資本並在兩岸登記的船舶，經許可得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
二、直航港口
雙方同意依市場需求等因素，相互開放主要對外開放港口。
三、船舶識別
雙方同意兩岸登記船舶自進入對方港口至出港期間，船舶懸挂公司旗，船艉及主桅暫不挂旗。
四、港口服務
雙方同意在兩岸貨物、旅客通關入境等口岸管理方面提供便利。
五、運力安排
雙方按照平等參與、有序競爭原則，根據市場需求，合理安排運力。
六、稅收互免
雙方同意對航運公司參與兩岸船舶運輸在對方取得的運輸收入，相互免徵營業稅及所得稅。
七、海難救助
雙方積極推動海上搜救、打撈機構的合作，建立搜救聯係合作機制，共同保障海上航行和人身、
財產、環境安全。發生海難事故，雙方應及時通報，並按照就近、就便原則及時實施救助。
八、輔助事項
雙方在船舶通信導航、證照查驗、船舶檢驗、船員服務、航海保障、污染防治及海事糾紛調處等
方面，依航運慣例、有關規范處理，並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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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互設機構
雙方航運公司可在對方設立辦事機構及營業性機構，開展相關業務。
十、聯係主體
（一）本協議議定事項，由海峽兩岸航運交流協會與臺灣海峽兩岸航運協會聯係實施。必要時，
經雙方同意得指定其他單位進行聯係。
（二）本協議其他相關事宜，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聯係。
十一、協議履行及變更
（一）雙方應遵守協議。協議附件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效力。
（二）協議變更，應經雙方協商同意，並以書面方式確認。
十二、爭議解決
因適用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盡速協商解決。
十三、未盡事宜
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適當方式另行商定。
十四、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四十日內生效。
本協議于十一月四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兩份。
附件：海峽兩岸直航船舶、港口安排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會長 陳雲林 董事長 江丙坤
附件
海峽兩岸直航船舶、港口安排
依據本協議第一條、第二條，議定具體安排如下：
一、兩岸資本並在香港登記的船舶比照直航船舶從事兩岸間海上直接運輸，在進出兩岸港口期
間，其船舶識別方式比照《港臺海運商談紀要》有關香港船舶的規定。
二、目前已經從事兩岸試點直航（境外航運中心）運輸、兩岸三地集裝箱（貨櫃）班輪運輸、砂
石運輸的兩岸資本權宜船，經特別許可，可按照本協議有關船舶識別等規定，從事兩岸間海上直
接運輸。
三、雙方現階段相互開放下列港口：
大陸方面為六十三個港口，包括：丹東、大連、營口、唐山、錦州、秦皇島、天津、黃驊、威海、
煙臺、龍口、嵐山、日照、青島、連雲港、大豐、上海、寧波、舟山、臺州、嘉興、溫州、福州、
松下、寧德、泉州、肖厝、秀嶼、漳州、廈門、汕頭、潮州、惠州、蛇口、鹽田、赤灣、媽灣、
虎門、廣州、珠海、茂名、湛江、北海、防城、欽州、海口、三亞、洋浦等四十八個海港，以及
太倉、南通、張家港、江陰、揚州、常熟、常州、泰州、鎮江、南京、蕪湖、馬鞍山、九江、武
漢、城陵磯等十五個河港。
臺灣方面為十一個港口，包括：基隆（含臺北）、高雄（含安平）、臺中、花蓮、麥寮、布袋（先
採專案方式辦理）等六個港口，以及金門料羅、水頭、馬祖福澳、白沙、澎湖馬公等五個「小三
通」港口。
雙方同意視情增加開放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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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郵政協議》
為擴大兩岸郵政業務合作，便利兩岸人民聯係與交流，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就兩岸直接郵政合作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一、業務范圍
雙方同意開辦兩岸直接平常和挂號函件（包括信函、明信片、郵簡、印刷品、新聞紙、雜志、盲
人文件）、小包、包裹、特快專遞（快捷郵件）、郵政匯兌等業務，並加強其他郵政業務合作。
二、封發局
大陸方面郵件封發局為：北京、上海、廣州、福州、廈門、西安、南京、成都；臺灣方面郵件封
發局為：臺北、高雄、基隆、金門、馬祖。雙方可視需要，增加或調整郵件封發局，並由增加或
調整一方通知對方。
三、郵件運輸
雙方同意通過空運或海運直航方式將郵件總包運送至對方郵件處理中心。
四、規格及限定
雙方同意商定郵件尺寸、重量等規格，並尊重對方禁限寄規定。
五、賬務結算
雙方同意建立郵政業務賬務處理直接結算關係。
六、文件格式
處理郵件使用的袋（吊）牌、清單、郵袋、查詢表格等，依雙方認可之格式。
七、郵件查詢
挂號函件、小包、包裹及特快專遞（快捷郵件）等郵件業務的查詢，由雙方郵件處理中心相互聯
係，並應提供便捷的業務聯係渠道。
八、查詢期限
挂號函件、包裹之查詢，應自原寄件人交寄之次日起六個月內提出；特快專遞（快捷郵件）自交
寄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提出。
九、補償責任
雙方對于互相寄遞的挂號函件、包裹發生遺失及其內容全部或一部分遺失、被竊或毀損等情形，
應由責任方負責補償，並相互結算。
特快專遞（快捷郵件）之遺失、內件被竊或毀損等情形，概由原寄一方自行負責補償，不相互結
算。
十、聯係主體
（一）本協議議定事項，由海峽兩岸郵政交流協會與財團法人臺灣郵政協會相互聯係。具體郵政
業務由雙方郵件處理中心聯係實施。
（二）本協議其他相關事宜，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聯係。
十一、協議履行及變更
雙方應遵守協議。
協議變更，應經雙方協商同意，並以書面方式確認。
十二、爭議解決
因適用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盡速協商解決。
十三、未盡事宜
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適當方式另行商定。
十四、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四十日內生效。
本協議于十一月四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兩份。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會長 陳雲林 董事長 江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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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全文如下：
為增進海峽兩岸食品安全溝通與互信，保障兩岸人民安全與健康，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就兩岸食品安全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一、信息（訊息）通報
雙方同意相互通報涉及兩岸貿易的食品安全信息（訊息），並就涉及影響兩岸民眾健康的重大食
品安全信息（訊息）及突發事件，進行即時通報，提供完整信息（訊息）。
針對前項查詢請求，應迅速回應並提供必要協助。
二、協處機制
雙方同意建立兩岸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協處機制，採取下列措施妥善處理：
（一）緊急磋商、交換相關信息（訊息）；
（二）暫停生產、輸出相關產品；
（三）即時下架、召回相關產品；
（四）提供實地了解便利；
（五）核實發布信息（訊息），並相互通報；
（六）提供事件原因分析及改善計劃；
（七）督促責任人妥善處理糾紛，並就確保受害人權益給予積極協助；
（八）雙方即時相互通報有關責任查處情況。
三、業務交流
雙方同意建立兩岸業務主管部門專家定期會商及互訪制度，就雙方食品安全制度規范、檢驗技術
及監管措施進行業務交流及信息（訊息）交換。
四、文書格式
雙方信息（訊息）通報、查詢及業務聯係，使用雙方商定的文書格式。
五、聯係主體
（一）本協議議定事項，由雙方食品安全等業務主管部門指定的聯絡人相互聯係實施。必要時，
經雙方同意得指定其他單位聯係實施。
（二）本協議其他相關事宜，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聯係。
六、協議履行及變更
雙方應遵守協議。
協議變更，應經雙方協商同意，並以書面方式確認。
七、爭議解決
因適用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盡速協商解決。
八、未盡事宜
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適當方式另行商定。
九、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七日後生效。
本協議于十一月四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兩份。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會長 陳雲林 董事長 江丙坤


